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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

北京市低效数据中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动本市存量低效数据中心提升改造，提高能效碳效水效水平，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经市政府同意，我们制定了《北京市低效数据中心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现予以印发，请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2 年 5 月 7 日

北京市低效数据中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动本市存量低效数据中心提升改造，提高能效碳效水效水平，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特制定本方案。本方案中低效数据中心主要指 PUE 值超过本市现行地

方标准《数据中心能源效率限额》（DB11/T 1139）中 PUE 限定值 1.4 的数据中

心，以及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数据中心统筹发展实施方案



（2021-2023 年）〉的通知》（京经信发〔2021〕51 号）明确的平均单机架功率低

于 2.5 千瓦或平均上架率低于 30%的功能落后的备份存储类数据中心等低利用率数

据中心，以及水耗较高的数据中心（具体标准另行制定）。

一、总体要求

立足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总体要求，遵循产业和技术发展规律，全面摸清

数据中心存量底数，以分期分批实现在线监测为基础，充分发挥碳交易、差别电价

等市场机制作用，强化新技术新产品试点示范应用，加强节能节水技改和再生水利

用支持，完善能效碳效水效标准硬约束，倒逼小功率低利用率数据中心有序退出，

鼓励大型高效数据中心整合存量低效数据中心、承接数据迁移，以行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带动低效数据中心整治，强化监察执法，加强数据中心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

作用，力争到 2025 年基本实现本市存量数据中心能效碳效水效水平全面达到本市

地方标准，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数据中心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二、摸清存量底数，加强在线监测

（一）依法依规加强大型数据中心能耗水耗在线监测。率先完成年能耗 5000

吨标准煤及以上（当量值，下同）、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全部 26 家大型数据中心企

业的能耗实时监测数据接入北京市节能监测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分期分批将年

能耗 5000 吨标准煤以上（含）、自用型数据中心接入平台，为在线监测 PUE 值和

后续监督执法打好坚实基础。对大型数据中心分期分批安装远传智能水表,执行用

水单独核算和分类分项统计记录,为在线监测 WUE 值及后续监督执法打好基础。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务局）

（二）逐步完善中小型数据中心台账。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4部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 5G 等新

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高技〔2021〕1742 号）相

关要求，综合项目立项、节能审查、统计调查数据、用电用水数据等信息，结合现



场核查，对规模超过 100 个标准机架（2.5 千瓦）的数据中心分期分批接入北京市

节能监测服务平台，建立包含数据中心规模、上架率、能耗水平、水耗水平等信息

的电子台账。（牵头单位：各区政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务局、市统计局、市城市管理委、市通信管理局）

三、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

（三）按照重点碳排放单位管理要求，逐步提高排放基准，收紧数据中心企业

碳配额发放，加强履约管理。（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四）严格落实差别电价政策。按照国家和本市要求，对能效水平未达到标准

值的数据中心，依法依规执行差别电价。（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城市

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五）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试点示范应用。加大《国家通信业节能技术产品应用

指南与案例（2021）》《北京市节能技术产品推荐目录》中数据中心冷源、冷却系

统、供配电技术产品等节能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力度，鼓励数据中心对纳入《北京市

创新型绿色技术推荐目录》的技术提供应用场景，并征集和推广适合数据中心的柴

油发电应急电源改造(清洁燃料替代)利用项目。（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城市管理委）

（六）鼓励数据中心通过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等市场化模式，借助节

能节水服务公司专业优势，提高数据中心能效、碳效、水效水平。（牵头单位：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务局）

四、鼓励开展节能降碳节水改造

（七）将数据中心作为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支持的重点领域，对于改造项目节能

量经核证后，给予市区两级资金奖励。鼓励数据中心开展节水、中水利用改造。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数据中心实施关闭、数据迁移或节能节水技术

改造的，对于效果显著、投资额度高的项目，给予政府投资支持。（牵头单位：市

发展改革委、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五、推动数据中心余热利用试点示范

（九）针对数据中心余热品位低（温度低）、供热与需求时空错位（夏季余热

产出高，但热力需求少；大型数据中心位置较偏，周边用热需求少）等问题，征集

适合数据中心的低温余热利用、冷热联供等余热利用相关技术，有序推进试点示

范。鼓励数据中心余热自用，并鼓励第三方专业供热公司通过 BOT、EPC 等多种模

式进行投资建设及供热运营管理。（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城市管理委）

（十）研究促进数据中心余热接入城市大网或区域热力管网，提高用户供暖保

障水平，解决余热直供用户难等问题。（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

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六、推动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

（十一）鼓励数据中心通过建设分布式光伏设施、加强光伏一体化应用等措施

充分挖掘自身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应用尽用。加强与周边既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资源做好衔接，并通过与可再生能源基地建立合作、参与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等

方式，提高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市城市管理委）

七、完善能耗水耗和碳排放控制

（十二）对能耗强度或碳强度不降反升的区，或者年能耗 2000 吨标准煤以上

的数据中心整体上架率（建成投用满一年）低于 50%的区或单个项目，实行数据中

心项目区域或项目单位能评缓批。对于能评缓批的区或项目单位，确需新建或改扩

建的数据中心，应通过腾退既有老旧数据中心，或实施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能耗



两倍削减替代。（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十三）鼓励整合替代。鼓励大型高效数据中心企业对本市存量低效数据中心

进行整合。对于主动退出关闭本市行政区域内已投运数据中心的单位，在新建、扩

建其他 PUE 值不高于 1.15 的数据中心时，可以将所关闭的数据中心机柜总功率

（不含强制退出关闭的部分）可以在计算新建、扩建项目能耗时予以扣减。（牵头

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十四）数据中心执行计划(定额)用水管理,严格落实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

制度。对使用冷却塔进行冷却降温的数据中心按照地方标准《民用冷却塔节水管理

规范》(DB11/T 1770)进行节水运行管理,建立节水制度,使用节水器具,加强用水

设备的日常维护,损坏管件应及时更换,防止破管、渗水、漏水现象的发生。（牵头

单位：市水务局）

八、加强标准约束

（十五）严格落实国家强制性能效标准《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40879）。对于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数据中心，依法依规责令停业整

治或关闭。进一步收紧本市数据中心能耗限额标准，严于国家标准，并加强地方标

准的贯彻落实，对于低效数据中心，分批开展整治工作。（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区政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十六）完善数据中心标准体系。修订地方标准《数据中心能源效率限额》

（DB11/T1139），发布《数据中心节能设计规范》《数据中心合理用能指南》《数

据中心用水定额》，以及数据中心余热利用技术、液冷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标准规

范。（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水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

九、有序迁移关闭

（十七）逐步关闭年均 PUE 高于 2.0 或平均单机架功率低于 2.5 千瓦或平均上

架率低于 30%的功能落后的备份存储类数据中心（主要指汇聚用于冷数据存储、备



份数据信息的数据中心）。（牵头单位：各区政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通信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监管局、市科委中关村

管委会、市教委、市国资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机关事务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证监局）

十、加强节能、计量、统计等综合监察执法

（十八）依法依规开展数据中心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水资源等计量器具配置

及使用、统计活动等方面执法监督检查，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

十一、加强工作落实

（十九）北京市数据中心工作联席会议加强统筹协调。各牵头部门强化相关工

作调度。各区要守土有责，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并报市数据中心工作联席会议进行

衔接平衡。加强对数据中心资源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推动相关任务有序落地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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